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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分级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的分级原则、术语定义、等级划分和等级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等级的划分和管理，以及相关辅助自动驾驶

车辆能力的等级划分中关于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改造升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68.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1部分：总则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 1488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 14887 道路交通信号灯

GB/T 20609 交通信息采集 微波交通流检测器

GB 25280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

GB/T 24726 交通信息采集 视频车辆检测器

GB/T 26942 环形线圈车辆检测器

GB/T 29102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 通过调频数据广播发布的交通信息

GB/T 29103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 通过可变情报板发布的交通信息

GB/T 29109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 通过无线电台发布的交通信息

GB/T 29111 道路交通信息服务 通过蜂窝网络发布的交通信息

GB/T 35548 地磁车辆检测器

GB 50688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

GB 51038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B/T 51431 移动通信基站工程技术标准

CJJ 37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152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

GA/T 497 道路车辆智能监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A/T 1047 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要求

T/ITS 0173 智能交通 路侧激光雷达接口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 road infrastructure

为居民出行和社会产品运输提供道路交通服务的固定工程设施，包括基础物理道路及配套设施。

注：基础物理道路及配套设施包含道路、交通管控设施、感知设施、通信设施、定位设施、边缘计

算设施等。

信息辅助能力 information assistive abilities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依靠感知、计算、通信设施及相关算法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道路交通信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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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控制能力 traffic control abilities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依靠感知、计算、通信设施及相关算法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动态信控、运行引导、

协同决策的能力。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 urban road infrastructure assists autonomous

driving vehicle ability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依靠感知、计算、通信设施及相关算法、技术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感知辅助、定

位辅助、决策辅助、控制辅助能力，满足不同自动驾驶车辆的应用需求。

意图辨识 intent recognition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根据交通参与者的位置、速度和历史轨迹等信息进行未来车辆意图的判断。

安全预警设施 security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能灵敏、准确地昭示风险前兆，并能及时提供警示的设施。

高精度定位 high precision positioning

通过使用航天卫星系统定位设备,精确测量物体的位置、速度和时间等参数的一种技术。

注：具体精度要求取决于应用场景需求，自动驾驶车辆一般要求厘米级。

高精度地图 high precision map

绝对精度和相对精度均在1米以内的电子地图，具备高精度、高丰富度的特征，能被自动驾驶系统

解析并使用的电子地图。
注：它的信息涵盖道路类型、曲率、车道线位置等道路信息，路边基础设施、障碍物、交通标志等环境对象信息，

以及交通流量、红绿灯状态信息等实时动态信息。

广域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wide area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information platform

整合交通运输系统信息资源，按一定标准规范完成多源异构数据的接入、存储、处理、交换、分发

等功能，并面向应用服务，从而为实现信息共享、制定交通运输组织与控制方案和科学决策、以及开展

交通综合信息服务提供数据支持的大型综合性信息集成系统。

自动驾驶车辆 Autonomous vehicles

利用传感探测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通讯技术和交通流理论等，通过车载装置和路侧配套设施的智

能探测、车-车和车-路通信手段、车辆自动操纵控制装置，在特定的道路上实现车辆自动运行的车辆。

[来源：GB/T 37373-2019，3.5]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V2X：蜂窝车联网（Cellular Vehicle to Everything）

MEC：多接入边缘计算（Multi-access Edge Computing）

NB-IoT：窄带物联网（Narrow Band Internet of Things）

OBU：车载单元（On Board Unit）

RSU：路侧单元（Road Side Unit）

5 总体要求

分级原则

5.1.1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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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的分级应以道路的安全性建设为首要考量因素，符合国家

道路建设规范要求。

5.1.2 兼容性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的分级应能兼容现有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能有效指导城市

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

5.1.3 全局性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的分级应满足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运行

的总体智能化技术需求以及满足城市全局智能化布设要求。

5.1.4 灵活性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的分级内容应适应技术的更迭，能快速适应自动驾驶技术、

车路协同技术的进步。

5.1.5 递进性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的分级内容层层递进，每一级都是在上一级的基础上对其

功能与服务进行提升。

等级划分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分为无智能辅助、静态语义协作、信息共享

协同、要素交互融合和一体智能共生五个技术等级。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分为 5级，即 I0、I1、I2、I3、I4 级，高

等级的内容应涵盖低等级的内容，具体定义及划分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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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辅助自动驾驶车辆能力等级划分

等级 等级名称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 信息辅助能力 交通控制能力

I0 无智能辅助

基础物理道路包括接入道路管

控设施—道路交通信号灯、可变

情报板、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等

仅在可视范围内由道路交通信

号灯、交通标志标线、可变情报

板等交通管控设施提供可视的、

由自动驾驶车辆自主识别的的

交通管理与控制信息

提供基本的道路交通信号灯控

制，包括基于交通状况、气象状

况、应急事件等特殊情况提供交

通诱导、分流、限速等交通管理

与控制服务

I1 静态语义协作

感知设施—卡口车辆检测系统、

视觉传感器、雷达传感器等

通信设施—无线通信网络基站

边缘计算设施—简单计算能力

设施

基于无线通信网络广播道路和

交通动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施

工占道、拥堵、事故等，为自动

驾驶车辆提供交通信息

感知设备可识别交通参与者的

类别（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

并根据城市区域内的实时交通

信息进行动态信号配时等交通

控制

I2 信息共享协同

管控设施—安全预警设施

感知设施—视觉传感器、雷达传

感器

通信设施—V2X通信

定位设施—高精度导航卫星定

位设施（分米级）、高精度地图

（分米级）

边缘计算设施—一般计算能力

设施

实现道路数据、车路状态数据、

路网状态数据的数字化表征，提

供感知融合后的共享交通数据，

在城市道路上为自动驾驶车辆

实时下发动态更新的高精度地

图，同时提供高精度定位、交通

参与者超视距感知、交叉口盲区

感知补偿等功能

边缘计算设施可根据感知融合

后的共享交通数据，同时基于

C-V2X的车路信息交互，可与自

动驾驶车辆进行融合决策，可对

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车速引导控

制，为特种车辆提供基于实时共

享交通数据的交通信号自适应

优化控制，提供优先通行功能

I3 要素交互融合

通信设施—低延时 V2X通信

定位设施—高精度导航卫星定

位设施（厘米级）、高精度地图

（厘米级）

边缘计算设施—高性能计算能

力设施

实现交通参与者意图辨识与轨

迹预测，按每个自动驾驶车辆的

需求，提供实时车车冲突、人车

冲突辨识与预警、盲区预警、路

口碰撞预警等信息，对多种信息

要素进行交互融合，满足应对城

市道路的复杂情况

基于高精度定位以及高性能的

MEC，可在大部分城市道路场景

（除交叉口以及部分复杂交通

场景），根据车辆运行中的各种

实时信息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

横、纵方向的辅助运行引导指

令，如根据已预测的其他车辆的

位置、速度和历史轨迹对自动驾

驶车辆提供最优行驶轨迹辅助

引导功能等；可在紧急情况下，

对自动驾驶车辆进行紧急避险

预警，辅助自动驾驶车辆在特定

场景/情景实现高度自动化驾驶

I4 一体智能共生 边缘计算设施—高性能低延时

广域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全域内的

交通数据信息

高性能低延时广域交通综合信

息平台基于自动驾驶任务计算

需求进行路侧边缘计算资源的

协同调度与优化，可在所有城市

道路场景和情景下，支持同自动

驾驶车辆在横、纵方向运行的协

同决策；实现对交通路网状态的

精准把控与智能调度，为自动驾

驶车辆提供实时动态更新的最

优行驶方案，自动驾驶车辆可实

现完全自主化

6 分级标准

I0 等级配置及能力要求

6.1.1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配置要求

应在基础物理道路上施划交通标志标线，配置道路交通信号灯、交通信号机、可变情报板等交通管

控设施。物理道路应符合“CJJ 37、GB 50688、CJJ 152中的规定；交通标志标线，配置道路交通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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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交通信号机、可变情报板等交通管控设施，其设置应符合GB 5768.1、GB 5768.2、GB 5768.3、GB 51038

中的规定，产品应符合GB 14887、GB 25280、GB 5768.1、GB 5768.2、GB 5768.3中的规定。

6.1.2 信息辅助能力要求

a.道路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可变情报板等交通管控设施应能提供可视的、由自动驾驶车辆

自主识别的的交通管理与控制信息；

b.可变情报板发布宜包括交通、气象、事件、路况等动静态信息，信息发布应符合GB/T 29103的要

求。

6.1.3 交通控制能力要求

应提供基本的道路交通信号灯控制，包括基于交通状况、气象状况、应急事件等特殊情况提供交通

诱导、分流、限速等交通管理与控制服务。

I1 等级配置及能力要求

6.2.1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要求配置要求

在I0等级的基础上，应配置卡口车辆检测系统、视觉传感器、雷达传感器、无线通信网络基站、感

知计算单元等基础设施。

6.2.1.1 路侧感知设施

a.卡口车辆检测系统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能记录车辆到达时刻，计算车辆速度；

（2）应能接入交通信号机，将检测结果输入到信号机进行动态信号控制；

（3）应支持以太网、串口通信等通信方式；

（4）应满足GB/T 35548、GB/T 26942、GA/T 497的技术要求。

b.视觉传感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能采集道路上的实时交通视频流，传输至感知计算单元；

（2）应支持以太网、串口通信等通信方式；

（3）应满足GB/T 24726、GA/T 1047的技术要求。

c.雷达传感器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能感知交通参与者的位置、速度、轨迹等信息；

（2）应支持以太网、串口通信等通信方式；

（3）应满足GB/T 20609的技术要求。

6.2.1.2 路侧通信设施

无线通信网络基站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能基于无线通信网络向城市区域内车辆广播该区域的道路和交通动态信息；

（2）应支持4G/5G蜂窝网络、物联网（例如NB-IOT）、无线电台等无线通信方式；

（3）应符合GB/T 51431的技术要求。

6.2.1.3 路侧边缘计算设施

感知计算单元应满足下列要求：

（1）应能按车道统计交通量信息，包括车流量、地点速度、平均速度、时间占有率、行驶轨迹等

信息；

（2）应能进行基础交通流分析，并支持信号配时动态优化等简单的计算任务；

（3）应支持采用以太网、串口通信等通信方式与检测器、信号机进行通信。

6.2.2 信息辅助能力要求

应能基于无线通信网络广播道路和交通动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占道、拥堵、事故等。信息发

布应符合GB/T 29111、GB/T 29109、GB/T 29103和GB/T 2910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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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交通控制能力要求

感知设备可识别交通参与者的类别（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位置等基本信息，并根据城市区

域内的实时交通信息进行动态信号配时等交通控制。

I2 等级配置及能力要求

6.3.1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配置要求

在I1等级的基础上，应配置激光雷达、路侧通信单元、路侧差分基站、高精度地图等城市道路基础

设施，并提升感知计算单元的性能要求。

6.3.1.1 路侧感知设施

激光雷达应满足下列要求：

（1）能识别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位置、速度，具有足够的感知识别精度；

（2）支持以太网、串口通信等通信方式；

（3）满足T/ITS 0173-2021的技术要求。

6.3.1.2 路侧通信设施

路侧通信单元应满足下列要求：

（1）支持与视频检测器、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感知设备以及信号机数据交互；

（2）支持采用4G/5G技术的蜂窝通信方式与C-V2X平台通信，采用直连链路短程通信方式（PC5模式）

及OBU与车辆及相邻RSU进行通信。

6.3.1.3 路侧边缘计算设施

感知计算单元应满足下列要求：

（1）能计算交通参与者的坐标、纵向速度、横向速度、所在车道、车辆长度、航向角等；

（2）能融合区域内共享交通流数据，支持交通信号自适应优化控制、特种车辆优先通行控制等计

算任务；

（3）支持采用以太网、串口通信等通信方式与RSU、MEC等设备进行通信。

6.3.1.4 路侧定位设施

a.路侧差分基站应满足下列要求：

（1）能实现卫星定位数据的跟踪、采集、记录等；

（2）能向已登录用户提供不同精度、时效性的数据服务；

（3）通过4G、5G蜂窝网络接入路侧感知、边缘计算等设施。

b.高精度地图应满足下列要求：

（1）数字化高精度地图具有统一的标准格式；

（2）高精度地图所需数据应结合路侧定位设施（路侧差分基站）的定位数据，在感知端采集定位

辅助数据、在MEC端计算、生成及更新，通过RSU-OBU的短程通信向车端下发；

（3）高精度地图精度应达到分米级。

6.3.2 信息辅助能力要求

a.应实现道路数据、车路状态数据、路网状态数据、历史信号配时方案数据的数字化表征，提供感

知融合后的共享交通数据；

b.应在城市道路上为自动驾驶车辆实时下发动态更新的高精度地图，同时提供高精度定位功能、交

通参与者超视距感知、交叉口盲区感知补偿等功能。

6.3.3 交通控制能力要求

a.宜与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融合决策，对自动驾驶车辆进行车速引导控制，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基于

实时共享交通数据的交通信号自适应优化控制；

b.可提供特种车辆优先通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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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等级配置及能力要求

6.4.1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配置要求

在I2等级的基础上，增加边缘计算单元，并提升数字化高精度地图的功能等级。

6.4.1.1 路侧边缘计算设施

边缘计算单元应满足下列要求：

（1）具备千兆光/电网络接口；

（2）支持多台RSU设备通过交换机接入，并支持RSU和并发用户数量的快速扩展，支持路侧感知设

备通过交换机接入；OBU可通过RSU间接接入，管控设施通过交换机及RSU接入，支持 C-V2X平台对接；

（3）支持对多源传感数据融合处理、对高精地图和高精定位信息的分析计算、对V2X场景和交通事

件的智能识别与处理等。

6.4.1.2 路侧定位辅助设施

数字化高精度地图应满足下列要求：

（1）数字化高精度地图应具有统一的标准格式；

（2）高精度地图所需数据应结合路侧定位设施（路侧差分基站）的差分定位数据，在感知端采集

定位辅助数据、在MEC端计算、生成及更新，通过RSU-OBU的短程通信向车端下发；

（3）高精度地图精度应达到厘米级；

（4）高精度地图应支持实时动态更新。

6.4.2 信息辅助能力要求

a.应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动态更新的高精度地图以及高精度定位；

b.应实现交通参与者意图辨识与轨迹预测，按每个自动驾驶车辆的需求，提供实时车车冲突、人车

冲突辨识与预警、盲区预警、路口碰撞预警等信息；

c.宜对多种信息要素进行交互融合，以应对城市道路的复杂情况。

6.4.3 交通控制能力要求

a.基于高精度定位以及高性能的边缘计算设施，应在大部分城市道路场景（除交叉口以及部分复杂

交通场景），根据车辆运行中的各种实时信息在数毫秒内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横、纵方向的辅助运行引

导指令，如根据已预测的其他车辆的行驶轨迹对自动驾驶车辆提供最优行驶轨迹辅助引导功能等；

b.应在紧急情况下，对自动驾驶车辆进行紧急避险预警，辅助自动驾驶车辆在特定场景/情景实现

高度自动化驾驶。

I4 等级配置及能力要求

6.5.1 城市道路基础设施配置要求

在I3等级的基础上，增加高性能低延时广域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6.5.1.1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高性能低延时广域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应满足下列要求：

（1）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应具备对大范围路网海量数据和复杂任务的实时计算处理能力，以及统一

的运行监测和综合管理能力；

（2）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应具备与路侧边缘计算、感知设备的网联能力；

（3）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应具有根据交通状态进行态势分析、预测及决策能力，时延应控制在毫秒

级；

（4）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可在所有城市道路场景，支持同自动驾驶车辆在横、纵方向运行的协同决

策，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系统的感知、预测、决策等功能。

6.5.2 信息辅助能力要求

应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全域内的交通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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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交通控制能力要求

a.基于自动驾驶任务计算需求进行路侧边缘计算资源的协同调度与优化，宜在所有城市道路场景和

情景下，支持同自动驾驶车辆在横、纵方向运行的协同决策；

b.应实现对交通路网状态的精准把控与智能调度，为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实时动态更新的最优行驶方

案，辅助自动驾驶车辆实现完全自主化。

6.5.4 资源调度功能

基于自动驾驶任务计算需求可在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中进行路侧边缘计算资源的协同调度与优化。

6.5.5 智能监测功能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应实现针对恶劣天气、大流量及事故高发路段等多种场景进行智能侦测预警，并

实时将监测得到的信息及时反馈至自动驾驶车辆，保证自动驾驶车辆的安全运行。

6.5.6 停车信息功能

当在电子地图上输入目的地时，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可提供停车场的车位信息以及基于目的地周边的

最优停车场位置推荐以及停车场的高精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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